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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宇碩教授於 2001年 9月 8日 (星期六 )就高官問責制度發表的意見

政府正研究設立部長制，以加強高級公務員的問責性。

此一制度究竟可達致甚麼目的，實難以確定，但董建華大概會在 10月 10
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作出公布，而此制度則會在明年 7月董建華成為第

二任行政長官任期開始時推行。

在行政機關內，此種制度並非嶄新的安排。設立此種制度亦不會對行政

機關與立法機關或整個政治體制的關係帶來根本的改變。

在 1996年選舉後不久，董建華已委派數名行政會議成員負責一些特別職

務。舉例而言，他委派梁振英負責房屋事務、譚耀宗議員負責老人事務，

而梁錦松 (即現任財政司司長 )則負責教育事務。此舉卻引起高級公務員

莫大的怨憤及對抗，他們難以接受設立超級司局級官員的建議，並對從

公務員隊伍以外聘請人員出任此等超級官員職位的做法特別反感。當司

局級官員的職位確實出現空缺，董先生又不熱衷於從公務員隊伍以外聘

請人員填補該等空缺，這明顯是由於難以尋覓及招聘適當的人選所致。

現時，擬議的新制度大概會包括由 6名司局級高級官員組成的 “廚房內

閣 ”(即私人顧問團 )，他們各人會負責統籌數個政策局的工作。他們亦

會成為行政會議成員，此安排或許有助行政會議從一個諮詢機構轉變為

行政當局的中樞。

社會各界所關注的都集中於誰會成為新設的司局級高級官員。相信部分

此等新職位將須由現職公務員填補，以確保順利延續、維持高級公務員

的士氣，以及保證該等新任官員了解公務員隊伍如何運作。但假使新設

的司局級官員全由公務員填補，一些憤世嫉俗的人便會認為新安排純粹

為了改善少數享有特權的高層公務員的薪酬福利。

那麼應從哪裏覓尋人選出任其他司局級高級官員？其中一個方法是委

任一些透過管理公營機構 (例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和香港交易及

結算所 )而對政府運作有相當認識，但亦曾在私營機構工作的人士出任

該等職位。然而，許多前高級官員為了在政府架構以外謀取高就，便加

入此等公營機構工作。因此，許多該等公營機構的主管人員都缺乏在私

營機構工作的經驗。

另一方法便是委任一些重要政府諮詢委員會的主席出任司局級高級官

員，此等人士與高級公務員合作無間，他們獲得委任，相信是由於他們

在所屬行業或專業中備受尊崇。

然而，董先生的政府一直不重視招聘更多專才加入此等諮詢委員會，以

致長久以來一直由同一班人領導該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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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可考慮的另一方案是委任經驗豐富又支持政府的議員出任該

等新設職位。有些議員廣為香港人熟悉，並且長期參與某些政策範圍的

工作。然而，他們一旦獲得委任，便須辭去議員一職及退出所屬政黨。

自回歸後，社會人士越來越感到政府及大企業官商勾結，如政府從私營

機構招聘人選出任部分新設的職位，則須就利益衝突的事宜訂立明確指

引，以免官員有此方面的問題。

不論從哪裏招聘人選，推行部長制會讓董先生有機會籌組志同道合的人

士成為自己的管治班子，他們不但有相同的政治抱負，還對政策綱領達

致共識。班子的成員除了應有護主 (即行政長官 )之心外，亦應堅決及落

力地維護整個政府。

如與該等司局級高級官員簽訂 5年合約，合約期至董建華在 2007年第二

屆任期屆滿為止，便無須處理續約的事宜。雖然董先生可於任期屆滿前

辭退該等官員，但此舉暗示董先生及其政府之前其實錯選了該等官員。

然而，立法會理論上可對行政長官施壓，透過對司局級高級官員通過不

信任議案而迫使行政長官終止有關官員的合約。

最後，社會人士有權要求董建華的政府回答一個一直被他們忽視的重要

問題，就是何時會認真研究使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更加民主的問題，從而

達致加強高層公務員問責的目的？董先生應在施政報告交代本身對此

問題的立場。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鄭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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